滨 州 市 妇 女 联 合 会  

关于申报全省妇女工作创新奖的通知

各县区妇联，滨州经济开发区、高新区、北海经济开发区妇工委，市妇联各部室：

根据省妇联《关于开展妇女工作创新奖评选活动的通知》（鲁妇发〔2009〕8号）要求，省里将于2013年12月进行2012－2013年度山东妇女工作创新奖评选。各级妇联2012年以来具有创新性并取得明显成效的妇女工作，可以参加此次评选。各县区妇联可申报县级或县级以下妇联创新成果1项；市妇联各部室可申报创新成果1项。
各县区妇联、市妇联各部室要严格按照评选条件，对创新成果认真遴选，组织申报。各申报单位填写《山东妇女工作创新奖申报表》，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《申报表》要求真实、准确，创新工作介绍要体现创新工作的思路、开展情况、取得成效及社会影响，字数在2000字以内；相关证明材料包括媒体报道、获奖情况等。申报材料（《申报表》一式两份、附电子版及相关证明材料）请于11月7日前报市妇联组宣部。市妇联将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，择优报省妇联。
附：《山东妇女工作创新奖申报表》
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滨州市妇联　　　　　　
2013年10月11日
山东妇女工作创新奖申报表

（ 2012－2013年度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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